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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肥胖：慢性病的隐形推手

今年35岁的小正（化名），不曾料到自己会因为肥胖患上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睡觉时由于通气不足被憋醒，每
晚起夜七八次。年纪轻轻的他，已患上高血压、糖尿病……体
重最重时飙升至近380斤，“胖墩墩”的人生让小正苦不堪言。

肥胖症，一种由遗传、内分泌和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而导致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
平提高，我国居民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发生较大变化，超
重、肥胖已成为危害群众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
2018年我国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34.3％和16.4％，6
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
并呈逐年递增趋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的《体重管
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也指出，有研究预测，若该趋势得
不到有效遏制，2030年我国成人、儿童超重肥胖率将分别达
到70.5％和31.8％。

肥胖不仅影响个人形象，更是多种慢性病的隐形推手。
体重异常，特别是超重和肥胖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心
脑血管疾病以及部分癌症等多种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医疗费用增加、工作效率下降、生活质量降低，引发自
卑、抑郁等一系列心理问题……这些问题都因肥胖而变得
更加突出。专家提醒，体重管理不仅仅是减肥，更是通过科
学的方式维持健康体重，预防慢性病发生。同时，体重过轻
或营养不良者也要管起来。

体重管理年：从治已病到治未病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设体重管
理门诊，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服务。

在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重管理
门诊，就诊人会先在体脂机上进行身体数据测量，得到一张
体脂率表；随后医生会让就诊人填写一张生活习惯调查表，
包括是否吃早饭，肉类、蔬菜、水果的每日食用量等。

“这两张表是每一位来到体重管理门诊就诊者的基本
信息。”文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朱秋静说，体重
管理门诊以生活方式医学为理论基础，组建了一支含全科
医师、中医师、营养指导员、健身教练员、运动康复师、心理
咨询师的多学科团队，通过“多对一”在线监督管理方式，帮
助管理对象逐渐养成“科学合理膳食、规律适当运动”的健
康生活方式，达到减轻体重、降低体脂、控制慢性病的发生
发展、提高居民健康生活水平的目标。

中医也成为不少体重管理门诊的法宝。42岁的季女士
体重曾一度达到80公斤、腰围113厘米。去年10月她来到
杭州市东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重管理门诊就诊后，
被诊断为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

“不同于一般的肥胖患者，她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
身体内分泌紊乱而出现的肥胖。”医师李航根据季女士的脉
象、舌苔情况，中医辨证为脾肾阳虚兼痰、湿、寒饮夹瘀血
证，开具中药汤剂调节内分泌平衡。口服中药一个月加适
当运动和饮食管理，季女士体重下降了8公斤，腰围减少了

19厘米，体重指数从30下降到26.8。
专家表示，体重管理门诊主要是从营养、运动、心理支持等角度为自身控制

体重无效、反复减重失败或重度肥胖的人群提供科学、系统、个性化的减重方
案。可以通过试点推广的方式，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同时，加强基层医疗
机构的体重管理能力，让更多群众受益。

动起来：让体重管理成生活方式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控制体重的关键在于大家
都参与进来，都关注体重、了解体重，从体重管理中获得健康收益，全社会的超
重肥胖率上升势头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自“体重管理年”活动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积极响应——
南昌市出台《南昌市“体重管理年”活动方案》，明确提出“校园及周边500米

内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等”；北京市顺义区开展健康促进学校和星级
示范学校创建工作，不断改善学校健康环境，健康促进学校建成率达100％……

针对体重管理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技术文件，如
2024年版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居民体重管理核心知识、中小学生超重
肥胖防控“十要义”、高血压等慢性病营养和运动指导原则等，为医疗卫生专业
人员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不同人群的体重管理提供了分类指导……

为调动全民参与积极性，第九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吸引来自全国
各地近19万人参加了健康体重大赛；健康中国行动知行大赛家庭专场，有3万
多组家庭“组队”参与打卡互动，体重管理知识得到进一步普及……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进“体重管理年”
活动，加强慢性病防治工作，推动政府、行业、单位和个人落实好四方责任，持
续做好有关慢性病防治和体重管理方面的知识宣传，并注重防治结合，提供个
性化服务。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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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围大了，体重超了，慢性病找上门了……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体重管理”“体重管理门诊”冲上热搜。

以体重管理“小切口”，推动应对慢性病防控的“大
工程”。自去年6月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已会同多部
门启动“体重管理年”活动。为什么要重视体重管理？
当前医疗机构的体重管理门诊开设情况如何？

正品还是假货？

武汉的刘先生在一网红主播直播间下单了一件
“全球购”的名牌羽绒服，价格为5180元，到货后发现
做工和此前在专卖店购买的同品牌商品质量存在较大
差距，怀疑买到假货。

“商家强调这是正品，但我向他们索要品牌方授权
书时，却无法提供。客服只是不断强调全程海关监
管。”刘先生说。

刘先生花费300元将这件羽绒服送至中国检验认证
集团深圳奢侈品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论显示：“送检样
品不符合品牌方已售商品的外观细节特征”。将鉴定结果
发给客服后，客服仍强调其“资质齐全”“符合平台要求”。

近年来，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电商平台的“全球
购”等渠道进行海外购物。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商家
混入其中，将假货套上“进口商品”的马甲，摇身一变成
为“海外专柜正品”，并利用直播平台兜售假货。

“我们都是有品牌授权书的，全部都是正品，可以查到
跨境电商清关数据，货物也都是从保税区发货。假一赔
十，按照专柜的公价来赔偿，有七天无理由（退货）……”

在某直播间内，公司负责人一边试穿名牌衣服，一
边向消费者展示自己的品牌授权书、境外公司营业执
照及商品清关单据等，还教授观看者“如何鉴定假
货”。但事实上，这些看似手续齐全的“进口大牌”衣物
却来自国内的制假窝点。

买到假货后，部分消费者也遭遇真假举证难、退货
退款难等问题。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上看到，不少“全球购”商品
页面中，都有“该类目由于特殊性，不支持7天无理由
退货”的相关字样。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涉及的“全球
购退款”问题超过6000条。

佛山的谢先生告诉记者，他在电商平台的“全球
购”商家购买了进口化妆品，由于外观存在问题，因怕
质量问题希望退货退款。但商家和平台都以跨境商品
存在特殊性为由，拒绝其退款要求。“不久后，我再查看
商家页面发现，商品已全部下架，平台告诉我商家因违
规而遭遇处罚，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退款。”他说。

一些消费者表示，购买“全球购”商品后，页面往往
不提供退货退款“按钮”，必须与客服协商才能退货退
款，且消费者往往需承担税费和邮费。

境外“洗个澡”假货变正品

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制假窝点通过“境内制假—
出口境外—回流境内”的“洗澡蟹”售假模式，借助出
口、进口的通道将“李鬼”打扮成“李逵”。

近期，上海静安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境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商品案，揭开部分“全球购”商品进口造假内幕。

此前，警方接到消费者举报称，在某网络平台的一
家海外专营店里购买的多个品牌服饰均疑似假冒。通
过鉴定，涉案商品确系侵权产品。警方随即成立办案
专班展开调查，发现该店铺虽然宣称“海外直邮”，但相
关商品实际在国内的广西、广东的仓储物流基地发货。

“犯罪嫌疑人在境内外注册了多类公司进行伪装，
包括用于注册海外专营店铺及仓储物流的国内进出口
贸易公司、用于进行直播引流与售后服务的国内品牌
代理公司、用于进出口假货的境外贸易公司。”上海市
公安局静安分局经侦支队民警姜伟说。

为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该案犯罪团伙通过国内
进出口贸易公司“左手倒右手”，将假冒品牌服饰出口
给境外公司。到了国外后，这些假货摇身一变成为“专
柜正品”。消费者在直播间下单后，假货通过境外公司
报关入境，快递至消费者手中。非法所得的资金也通
过对公账户等完成转移。

在营销手段上，不法分子往往利用直播平台进行

主播带货，通过“限时打折”“限量抢购”等话术，吸引消
费者关注和购买。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张臻峰
表示，由于整个链路和资质都看似正规、齐全，普通消
费者难以甄别，且假货并未按超低价进行售卖，而是按
照约70％的正品价格进行出售，进一步增强了迷惑性。

境内外法律差异也增加了举证和维权难度。国内
一头部电商平台在给记者的回复中表示，跨境商品涉
及采购、物流、清关等多环节，链路较长，溯源难度大。
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假货判定标准存在差异，部分
商品需品牌方跨境鉴定，耗时较长。

“相关违法犯罪因涉及商品造假、虚假报关、境外
洗钱及电商、直播平台违规多个维度，证据调取和追责
难度陡增。”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
所所长张钦昱说。

全链路治理售假

专家建议，围绕以“全球购”为幌子的制假售假链
路特点，有针对性地破解打击治理和消费者维权中的
难点堵点。

张钦昱认为，相关部门可针对电商平台跨境购物
乱象开展专项整治，探索搭建直播平台涉境外产品推
荐预警机制，触发预警后平台自动留存直播视频证
据。同时，为消费者畅通快速举报通道，针对被频繁投
诉举报的商家和经营者，平台应与执法机关建立线索
自动推送机制，为办案提供便利化条件。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建议，进一步加强涉跨境购物的法律法规研究，探
索落实跨境购物“七天无理由退货”政策。

“由于购买行为本身发生在境内电商平台，境外商家
也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对于退货退款当中产生的税
费、运费等，应当形成统一规则，对购物中的行为进行合
理的责任划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陈音江说。

陈音江表示，消费者保护组织和市场主管部门应
进一步加强消费提示，帮助消费者了解跨境购物模式
及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时保持警
惕。 （据新华社上海3月14日电）

冒牌假货如何成为“海外专柜正品”？

在直播间下单的“进口大牌”，买到手却
发现货不对板；想要退货退款，却遭遇重重
阻拦……一些假货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海外
专柜正品”？“新华视点”记者展开调查。

买正品附送赠品、小样，是不少商家的促销手段。然
而，近年来，一些“三无”产品甚至有毒有害产品，打着赠
品、小样的名目流入市场，给消费者身心健康造成危害。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披露的一起典型案例，
值得消费者警惕。

同时服用才有效？“毒”赠品搭上正品便车

2023年底，受“不节食、不运动，一个月能瘦20斤”
的广告语诱惑，苏州市民王女士花费1169元网购3瓶
左旋肉碱绿茶胶囊。商家随后寄出3盒胶囊，附赠3盒
用压片糖果盒包装的淡黄色奶片，并叮嘱：“胶囊搭配
赠品服用才有效。”

按商家提示，王女士每天早晨空腹服用2颗胶囊
和1粒奶片，几天后却出现头晕、失眠、腹泻等症状，一
周后症状持续加重，不得不住院治疗。怀疑该减肥胶
囊有问题，王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

警方将王女士提供的网购胶囊及其赠品送检后，结果
显示，左旋肉碱绿茶胶囊本身没有添加违禁成分，但附赠的
奶片中含有违禁成分西布曲明。这是一种作用于中枢神经
系统抑制食欲的药物，因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我国早在2010
年就明令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西布曲明制剂及原料药。

记者梳理近年来多地政法机关披露的同类案件发
现，减肥产品是这类案件的“重灾区”，多在赠品中添加
西布曲明、酚酞等违禁成分；保健品销售也有类似问题，
主要是在赠品中添加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违禁成分。

主产品不如赠品贵？实为掩人耳目逃避打击

在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赠品造假案件

中，王女士网购的减肥胶囊来自被告吴某，吴某赠出的
奶片又来自被告姜某。

姜某先从上游不同渠道分别购买5元1盒的压片
糖果和22.5元1袋的奶片，随后将便宜的压片糖果作
为主产品，将更贵的奶片作为赠品，再以 110 元的价
格，将“1盒压片糖果＋1袋奶片”捆绑销售给吴某，共
计销售金额121万元。吴某收到货后，直接将主产品
糖果扔掉，只将奶片作为减肥胶囊的赠品销售。

主产品还没有赠品值钱，这里面有啥门道？
“将价格高、真正有功效的产品作为赠品销售，其

实是犯罪分子掩人耳目、逃避打击的一种犯罪手法。”
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检察官王军说，“姜某与吴某的微
信聊天记录表明，姜某曾对吴某说过‘效果都在奶片
里’‘不搭配没法卖’‘不能在明面上销售’等话语，二人
对奶片含有违禁成分显然都是主观明知。”

承办检察官介绍，在审查起诉阶段，姜某对检察
机关认定的销售金额121万元进行辩解，认为卖的压
片糖果没有添加有毒有害成分，应该扣除这部分销
售金额。吴某在售卖减肥产品过程中，也有意不记
录赠品数量，致使警方难以直接查明其销售额度和
获利情况。

经过缜密侦查，办案人员最终掌握了一系列确凿
证据。2024年7月，该案经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当年12月，吴
某、姜某被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审判处有期
徒刑10年3个月，并处罚金61万元；同时，吴某、姜某
均被责令承担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价款的10倍惩罚性
赔偿金1210万元。这一判决于今年初生效。

“问题”赠品该不该计较？免费不等于免责

一些消费者认为，赠品反正没花钱，出了问题“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承办检察官表示，不法分子正是摸
准了消费者的这种心态，抱着侥幸心理企图瞒天过海。

消费者能否对“问题赠品”发起维权？
民法典明确，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

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
任。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
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也规定，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包括以奖励、赠送、试用等形
式向消费者免费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保证商品或
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王军表示，赠品属于销售者为达成交易的促销或鼓
励条件，表面上是免费的，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成
本已分摊到付费商品中。当赠品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
可依据食品安全法主张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
偿金；如果赠品含有毒、有害物质等，构成犯罪的，应当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生产者、销售者相关刑事责任。

江苏省消保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化妆品监督
管理条例》，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标签。“化妆
品试用装、小样等也需和正装化妆品一样接受监管，消
费者应避免购买和使用‘三无’包装的产品。”

免费的赠品，不等于免责品。对于消费者而言，遭
遇“问题赠品”不要自认倒霉，拿起法律武器积极维权，
共同维护与我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食药安全。

（据新华社南京3月13日电）

宣称“低卡、无糖、营养、瘦身”，近来一些网红食品
打着健康卖点，迎合消费者心理，吸引了不少人跟风购
买。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红食品虚标成分、配料表
玩文字游戏，甚至非法添加药物成分实现所谓“减肥瘦
身”等功效。消费者需擦亮眼睛，识别这些营销噱头和
文字游戏，保护自身权益。

真营养还是造噱头？

进入春天，不少爱美人士追求减肥瘦身，而有些食
品就宣称是低脂肪，吃了也不用担心长胖，那么一些宣
传低脂低卡的网红食品，是否真的有效呢？

最近，一种名为“干噎酸奶”的奶制品风靡网络，号
称有较高营养价值，且低热量。经第三方实验室检测6
款销量较高的“干噎酸奶”，结果显示样品中没有一款
符合低热量。其中一款产品标注热量407kj／100g，实
测778kj／100g；另一款产品标注脂肪1.4g／100g，实测
12.8g／100g。检测结果远超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允许
的误差范围，涉嫌营养成分表虚标，此外也不符合低能
量低脂肪的标准。

记者了解到，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
营养标签通则》，低能量要求为能量≤170kj／100g固体
或≤80kj／100ml 液体；低脂肪要求为脂肪含量≤3g／
100g固体或≤1.5g／100ml液体。

某品牌一款名为“乳清蛋白面包棒”的面包，声称
“和牛奶一样营养，比苹果还低的热量”。仔细查看配
料表，实际添加的乳清蛋白含量只有0.4％。

某品牌一款“松茸酱油”的调味料，整个产品的标
签和营销话术都在突出“松茸”加酿造酱油，让消费者
觉得松茸才是主角，酱油是点缀。然而细看配料表，松
茸的排位非常靠后，实际添加量很少。

连酵母都“卷”起来了。某品牌一款藜麦吐司面包
外包装上描述“使用鲜酵母，活性高、风味足”。记者走

访超市发现，不少品牌的面包外包装上都突出标明使
用鲜酵母，售价也随之提高了。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告诉记
者，其实鲜酵母、半干酵母和普通的干酵母都已经有商
品化产品，各有优缺点，不能说没差别，但是差别不大。

专家提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需仔细查看食品
标签以及电商的商品详情页，深入了解商家主打的产
品卖点，辨别其真伪，不要被其营销噱头牵着鼻子走，
影响自己的选择。

“配料干净”是文字游戏？

记者走访商超、搜索电商平台页面发现，大量食品
外包装上醒目标注“0反式脂肪酸”，配料表里用“食用
油脂制品”等措辞，回避使用“植脂末”“起酥油”。

“0蔗糖”“0添加糖”“0添加蔗糖”等话术让消费者晕
头转向，比如有的“0蔗糖”产品配料表里，海藻糖、果葡糖
浆、麦芽糖浆、浓缩苹果汁等其他形式的糖赫然在列。

一些食品标榜配料干净，实际却可能隐藏了某些
食品添加剂成分，对于消费者来说迷惑性很强。

某品牌一款速溶咖啡外包装用醒目字体标明“0奶
精、0植脂末、0氢化油、0反脂”，配料表只标明了椰子
油粉（玉米淀粉、植物油、含乳固体饮料）、食用葡萄糖、
白砂糖、速溶咖啡，看上去“配料干净”。

钟凯说，“含乳固体饮料”是复合配料，其中可能包
含多种速溶咖啡必要的食品添加剂，比如酸度调节剂、
乳化剂、食用香精等，但企业故意不展开其中成分，使
配料表看上去很短。此外，椰子油粉就是植脂末的一
种，无非是换个说法罢了。实际上，这款速溶咖啡就是

“咖啡粉＋植脂末＋糖”，只是跟消费者玩了一个排列
组合的文字游戏。

“0反式脂肪酸”这一标签本意是用在使用了氢化
植物油，但反式脂肪酸含量可忽略不计的产品。然而

现在无论是否使用氢化植物油，很多产品都会使用这
个标签，导致消费者很容易被虚假的安全感误导。

专家提示消费者，看懂配料表的“潜规则”很重
要。配料表的顺序反映了添加量大小，有助于揭示食
品的真实成分。比如，全麦面包的配料表，要看全麦粉
在配料表的第几位；如果白砂糖位于配料表的前3位，
则说明面包的含糖量较高，需要引起注意。

真能减肥还是非法添加？

“黛梅噗噗梅”“西梅SOSO果冻”“酵素软糖”……
江苏省苏州市市场监管局在一起案件中查获40多种
网红食品，均伪装成零食的面目出现。

近年来，打着“减肥、降压、降糖”等卖点的代用茶、压
片糖果、固体饮料等网红食品兴起，消费者食用后可能会
出现食欲减退、失眠、口渴、便秘等不适症状，危害健康。

记者了解到，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经营的
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
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要求在标签专门区域醒目
标示“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等内容。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说，市面上一些酵素类网红食品，部分可能申请到
了保健食品，部分仍然属于食品。这些网红食品无资
质难把关，给黑作坊入市提供了便利。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食品中非法添加违法行为
发布通知，明确非法添加的新型衍生物等认定执法检
验方法、组织专家出具有毒有害认定意见。

业内人士表示，这类非法添加的网红食品违法形
式隐蔽、手段花哨、涉及地域人群广泛，关键是进一步
落实监管职责，强化企业责任，不能执法“雷声大、雨点
小”、处罚不痛不痒，要利剑高悬、形成震慑。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低卡？无糖？瘦身？这些网红食品营销噱头要注意

当心！你收到的赠品、小样可能暗藏猫腻

记者3月15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3月14日，17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146个统筹区开通医保钱包，实现跨省共济。 （新华社发）

跨省共济


